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7年3月14日                        府行救字第09700525310號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名間鄉公所
訴願人因撤銷使用執照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96年10月5日名鄉建字第0960014647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事實
　　緣訴願人因名間鄉新街村新街段0000 地號現有巷道前於89年間經本府認定為現有巷道，並經原處分機關核發建築執照，惟因鄰人000君不服該巷道之認定，經向內政部提起訴願，於92年間訴願決定撤銷本府巷道認定之處分，並經本府於93年2月12日府建土字第09300320680號函公告，確認系爭巷道為非現有巷道，原處分機關於95 年6 月15 日名鄉建字第0950009244 號函略稱：「坐落於名間鄉新街段000、000地號（重測後為新北段000、000號地號）土地上建物，因基地所臨道路被確定非現有道路該建物仍應另覓通行道路以鄰接建築線，請於文到60日內辦理基地變更，否則本所將依相關建築法令處理。」因訴願人未於期限內申請辦理基地變更，已逾最後期限，原處分機關乃以96年10月5日名建字第0960014647號函撤銷90名鄉建使字第012號使用執照，訴願人不服，乃向本府提起訴願。
　　理由
一、按訴願法第81條之規定：「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119條所列信賴利益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第119條規定：「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行政程序法第96條：「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分別定有明文。
二、復按「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亦為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120條及第126條等關於行政處分之「信賴保護原則」相關規定之所由設，惟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並不限於上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凡人民因信賴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行為」之事實，並依此事實產生信賴基礎，而為合理規劃及使用之行為，且無行政程序法第119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又其信賴利益保護之結果，並未對造成公益之重大危害者，且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則該行政行為即不得撤銷，以保護人民之信賴利益。」（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3訴更一字第12號判決參照），行政機關於審酌是否撤銷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時，除受益人具有：1、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2、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3、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等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之一者外，依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為撤銷之行政機關尚應顧及該受益人之信賴利益，合先敘明。
三、查本件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90名鄉建使字第012號使用執照，所臨道路經本府確認為非現有巷道公告周知在案，迄今未於期限內申請辦理基地變更，已逾最後期限，依法撤銷使用執照，揆其性質乃屬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依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原處分機關依職權撤銷違法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者，必須受益人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受益人之信賴始不值得保護。「若前開資料或陳述非作成行政處分之依據，譬如，原處分機關之作成行政處分，就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有十足之權限，非依恃受益人所提供之資料或陳述者，縱受益人提供之資料或陳述出於不正確或不完全，仍不得據以謂其信賴不值得保護，而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但如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或受益人無第119條所列信賴利益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不得撤銷。」（最高行政法院93年判字1359號判決參照）。依前開判決旨揭之理由觀之，本案系爭建築線所臨接巷道，如屬行政機關本於十足權限認定結果，即非完全仰賴訴願人（即起造人）提供證據資料始得認定。本案執行巷道認定權力之公務員如能充分調查事證，例如：通知巷道所有人陳述意見或調查其他現有巷道之要件，即有可能依職權探知真實，而能免除錯誤認定巷道導致本案違法核發建築（使用）執照之結果。從而，系爭巷道認定縱嗣後因內政部訴願決定而撤銷，原處分機關並進而以訴願人未能覓得替代之臨接巷道以供重新指定建築線為由，撤銷該建築（使用）執照，將行政機關錯誤認定巷道之違失責任結果全然歸屬訴願人承擔，對訴願人本於政府執照核發之信賴投入大量資金建築房屋之信賴表現行為忒置不論，似與法治國信賴保護之原理精神有悖。原處分機關對「信賴有無不值得保護」及「信賴利益與所欲維護之公益孰大」一節，疏未予考量，貿然撤銷建築（使用）執照之授益處分，即稍嫌率斷。
四、復查「…行政處分應記載理由及法令依據，乃現代法治國家行政程序之基本要求，是以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三、‧‧‧。」又處分理由之記載，必須使處分相對人得以知悉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其應包括以下項目：（1）法令之引述與必要之解釋。（2）對案件事實之認定。（3）案件事實涵攝於法令構成要件之判斷。（4）法律效果斟酌之依據（於有裁量授權時）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2訴1157號判決參照）原處分機關撤銷之公函由形式上觀察，尚欠缺應記載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等要件，未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之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亦有未妥。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吳 進 福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林 德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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